附件2：
述职安排
一、现场述职名单及顺序（11人）：
刘立浩（文学）、蒋  菲（文旅）、何  期（法学）
童  翔（外语）、周  飞（音乐）、农智杰（化药）
庞晓宇（体育）、丘桂凯（电子）、刘月娥（国教）
黄海波（机关）、叶琴珍（卓然）

2、 书面述职名单（19人）：
陈国华（马院）、何广寿（政管）、韦永志（经管）
李  颖（教育）、向先孟（美术）、陆  锋（数统）
黄万华（物理）、孙  涛（生科）、谢崇高（环境）
韦学韬（计信）、罗  钢（职师）、白先柱（设计）
唐文红（漓江）、蒙红光（离退）、郑国辉（图书馆）
丁  军（后勤）、廖宏伟（附中）、王忠英（附外）
黄轩庄（出版社）

